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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编号：C00020831922018011700421

附件 2

新疆前海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境外旅游意外伤害保险（2018 版）附加险条款

01.境外旅游意外伤害保险（2018 版）附加旅行者随身财产保险条款

总则

第一条 本附加险合同为新疆前海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境外旅游意外伤害保险合

同（以下简称“主险合同”）的附加合同。本附加险合同与主险合同相抵触之处，以本附加

险合同为准。本附加险合同未约定事项，以主险合同为准。主险合同效力终止，本附加险合

同效力亦同时终止；主险合同无效，本附加险合同亦无效。

凡涉及本附加险合同的约定，均应采用书面形式。

第二条 本附加合同的生效时间同主合同的生效时间，或以本附加合同的批注所载明的

生效时间为准。

保险责任

第三条 本附加合同有效期内，若被保险人在境外旅行期间因任何第三方盗窃、抢劫、

企图盗窃行为，或者因承运人或任何其他服务供应商（包括但不限于旅店、酒店、餐馆，下

同）的责任而导致被保险人的随身财产（包括行李、行李中的个人物品及随身携带的物品）

发生损失或受到意外损坏，且此随身财产为被保险人合法所有，保险人将在扣除免赔额（如

有）后，视情形决定按以下任一方式进行赔偿，但赔偿的费用将以保险单所载本附加合同项

下该被保险人相应的保险金额为限：

1.当随身财产发生部分损失或损坏时，保险人将赔偿受损随身财产的修理费用；

2.当随身财产损失或被损坏而不能进行修理或不能以较经济的方式修理时，保险人有权

根据下列公式计算的受损随身财产的实际现金价值赔偿或用替代产品更换受损的随身财产，

但以保险事故发生时受损随身财产的实际现金价值为限。

实际现金价值= 重置费用×（1–每月折旧率×随身财产发生损失时的购买月数）

注：不足一个月的，视为一个月。

在保险人已更换受损的随身财产或支付了该随身财产的全部保险金额后，保险人将按相

关法律规定获得该项受损财产的全部或部分权利。

本附加合同项下整对或整套的物品应视为单一物品，适用保险单所载本附加合同项下相

应的“每件或每套物品的赔偿限额”。如任何属于一对或一套的物品遭受损失或损坏，保险

人将根据此物品对整对或整套物品重要程度合理计算其所占整对或整套物品价值的比例，以

确定该物品的损失金额，但前述损失或损坏不应被视为整对或整套物品的全部损失或损坏。

若被保险人为同一行程自愿投保由保险人承保的多种综合保险，如在不同保障产品中

有相同保险利益的，则保险人仅按其中保险金额最高者做出赔偿。

如保险单载有免赔额，本附加合同项下每件理赔物品的免赔额以保险单所载本附加合

同项下的免赔额为准，保险人将在扣除免赔额后承担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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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被保险人的随身财产损失可以从承运人或任何其他服务供应商获得赔偿，保险人

仅负责补偿剩余部分。

若该被保险人因同一原因于《境外旅游附加托运行李延误保险条款》项下获得赔偿，

则保险人不再给付本附加合同项下保险金。

责任免除

第四条 主合同中所有责任免除条款（如适用）均适用于本附加合同，若主合同中责任

免除条款与本条款有相抵触之处，则应以本条款为准。因下列原因造成被保险人的任何损

失，或被保险人的任何下列损失，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

（一）贵重物品、电子产品；

（二）海关或其他政府当局的延误、没收、扣押或占用的财产；

（三）图章、文件；

（四）易碎或易破物品，如玻璃或水晶等；

（五）用于商业活动的物品或样品；

（六）正常磨损、折旧、虫蛀、发霉、腐烂、侵蚀、逐渐退化、光线作用、大气状况、

机械或电力故障、使用不当、手工或设计欠佳、使用有问题物料或在加热、弄干、清洁、

染色、更换或维修过程中发生刮损或出现凹痕；

（七）真菌、湿腐、干腐或细菌导致的任何损失或损坏，或对真菌、湿腐、干腐或细

菌进行监控、清洁、排除、预防、处理、解除或抑制所产生的费用支出；

（八）现金、债券、金融证券、票据、印花、息票、地契、股票、旅行证件、钞票、

代币卡、旅行支票、驾驶证、身份证、银行（包括信用卡）卡或储值卡；

（九）录制于磁带、记录卡、磁盘或其他类似设备上的数据；

（十）非于该次旅行时托运的物品、单独邮寄或船运的物品；

（十一）任何原因不明的损失或失踪；

（十二）烟草或烟草制品、酒、动物、植物、药品或食物；

（十三）汽车（及其附件）、摩托车、船舶、自行车、其它机动或非机动交通运输工具；

（十四）物品因放置于无人看管的公共场所或车辆而遭偷窃，但有明显暴力痕迹者除

外。

（十五）家具；

（十六）租赁的设备；

（十七）走私、违法的运输或贸易；

（十八）经承运人、酒店或任何其他责任方修理后能正常运行或恢复其正常功能的物

品；

（十九）任何间接损失或损坏、折旧贬值。

保险金额和保险费

第五条 保险金额是保险人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最高限额。保险金额由投保人和保险

人在投保时约定，并在保险单中载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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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保人应该按照本附加险合同约定向保险人交纳保险费。

被保险人义务

第六条 被保险人应在旅途中妥善保管自己的随身财产。如本附加合同项下承保的随身

财产发生损失或损坏，该被保险人必须立即采取措施查寻、保护或挽救该随身财产，使损失

减少至最低程度。

第七条 若该随身财产的损失或损坏是由承运人或任何其他服务供应商的责任导致的：

（一）被保险人应于发现损失或损坏后二十四小时内向承运人或任何其它服务供应商的

管理部门报告。被保险人向保险人提出索赔申请时应同时提供有关管理部门对损失事件的书

面说明文件。

（二）保险人保留要求被保险人向保险人提出索赔申请时同时提供其从承运人或任何其

他服务供应商处获得相关赔偿的证明文件，或相关拒绝赔偿的证明文件（若承运人或其他服

务提供商拒绝被保险人的赔偿请求）的权利。

第八条 若因盗窃、抢劫而导致随身财产的损失或损坏，被保险人应于盗窃、抢劫发生

后二十四小时内向警方或其他有关当局报告，并取得有关书面证明。

保险金的申请

第九条 若随身财产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应由第三者负责赔偿的，相关被保险人

应当向第三者索赔。保险人可根据该被保险人的书面赔偿请求，按照本附加合同予以赔偿，

但该被保险人必须将向第三者追偿的权利转让给保险人，并协助保险人向第三者追偿。

被保险人向保险人索赔时，应提供以下证明和资料原件作为索赔证明保险人保险人：

（一）索赔申请书；

（二）财产损失清单，发票；

（三）有关部门或警方出具的书面证明文件；

（四）若损失因承运人或其他服务提供商的责任所导致，保险人保留要求被保险人提供

从有关承运人或其他服务供应商处取得的赔偿证明文件， 或相关拒绝赔偿的证明文件（若

承运人或其他服务提供商拒绝被保险人的赔偿请求）的权利；

（五）投保人、被保险人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有关的

其他证明和资料。

其他事项

第十条 如果损失、被盗窃或被抢劫的物件被发现或归还，或取得任何第三方的赔偿，

被保险人应向保险人退回已领取的保险金。

第十一条 本附加合同发生下列情况之一时将会自动终止：

（一）主合同效力终止；

（二）保险期间届满，投保人无意续保或保险人不接受本附加合同续保；

（三）投保人于本附加合同有效期内向保险人申请解除本附加合同。

注：在（二）项所提及的情况下，本附加合同效力于保险单满期日二十四时自动终止。

释义

重置费用：是指替代已损失或损坏的财产的相同或类似的新物品的当前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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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旧率：是指随身财产由于自然磨损、老化或过时而发生价值减少的程度。本附加合同

项下承保的随身财产每月折旧率为 1%。

公共场所：是指公众可以出入的各种场所，包括但不限于商场、机场（包括机场贵宾室）、

火车站、汽车站、街道、酒店大厅以及场地中心、典礼中心、展览中心或会议中心、饭店、

海滩、公共厕所。

贵重物品：是指金银、珠宝、首饰或饰物、古董。

电子产品：除另有约定外，是指移动电话（包括智能手机）、便携式计算机、手提电脑、

平板电脑以及电子书阅读器，包括但不限于 iPad 及 Kindle。

02.境外旅游意外伤害保险（2018 版）附加旅行双倍给付意外伤害保险条款

总则

第一条 本附加险合同为新疆前海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境外旅游意外伤害保险合

同（以下简称“主险合同”）的附加合同。本附加险合同与主险合同相抵触之处，以本附加

险合同为准。本附加险合同未约定事项，以主险合同为准。主险合同效力终止，本附加险合

同效力亦同时终止；主险合同无效，本附加险合同亦无效。

凡涉及本附加险合同的约定，均应采用书面形式。

第二条 本附加合同的生效时间同主合同的生效时间，或以本附加合同的批注所载明的

生效时间为准。

第三条 本附加合同仅承保成年被保险人，不承保任何未成年人。

保险责任

第四条 在本附加合同有效期内，若被保险人在境外旅行期间以乘客身份（不包括该被

保险人本人作为公共交通工具的驾驶员、操作人员或机组成员）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遭遇

主合同约定的意外事故，且自意外事故发生之日起一百八十天内身故或致成《人身保险伤残

评定标准》（行业标准）中所列的伤残项目之一者，保险人按主合同的保险责任给付后再按

同等金额给付。

若该被保险人为同一旅行自愿投保由保险人承保的多种综合保险（不包括团体保险），

且在不同保障产品中有相同保险利益的，则保险人仅按其中保险金额最高者做出赔偿，并

退还其它保险项下已收取的相应保险利益的保险费。

责任免除

第五条 主合同中所有责任免除条款均适用于本附加合同。

附加合同效力的终止

第六条 本附加合同发生下列情况之一时将会自动终止：

（一）主合同效力终止；

（二）保险期间届满，投保人无意续保或保险人不接受本附加合同续保；

（三）投保人于本附加合同有效期内向保险人申请解除本附加合同。

注：在（二）项所提及的情况下，本附加合同效力于保险单满期日二十四时自动终止。

释义

公共交通工具：是指领有适格政府主管部门依法颁发的公共交通营运执照，以收费方式

合法载客的公共汽车、长途汽车、出租车（仅限四轮机动车）、渡船、气垫船、水翼船、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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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火车、有轨电车、轨道列车（包括地铁、轻轨及磁悬浮列车）、经营固定航班的航空公

司或包机公司经营的固定翼飞机、航空公司所经营的且在两个固定的商业机场之间或有营运

执照的商业直升机站之间运营的直升飞机和任何按固定的路线和时刻表运营的固定机场客

车。

凡上述所列的各种交通工具用于非公共交通工具的目的和用途，均属不符合本附加合

同公共交通工具的定义。

03.境外旅游意外伤害保险（2018 版）附加旅行变更保险条款

总则

第一条 本附加险合同为新疆前海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境外旅游意外伤害保险合

同（以下简称“主险合同”）的附加合同。本附加险合同与主险合同相抵触之处，以本附加

险合同为准。本附加险合同未约定事项，以主险合同为准。主险合同效力终止，本附加险合

同效力亦同时终止；主险合同无效，本附加险合同亦无效。

凡涉及本附加险合同的约定，均应采用书面形式。

第二条 本附加合同的生效时间同主合同的生效时间，或以本附加合同的批注所载明的

生效时间为准。

保险责任

第三条 本附加合同有效期内，若被保险人因下列情形而需更改预定行程：

（一）被保险人的直系亲属死亡或遭受严重身体伤害需住院治疗；

（二）被保险人遭受劫持；

（三）被保险人因遭受严重身体伤害需医疗运送、送返或住院治疗；

（四）旅行出发前七日内旅行出发地、途经地或目的地突发暴乱或暴动、公共交通工具

承运人雇员罢工、恶劣天气、突发自然灾害和极端天气状况或传染病；

（五）旅行出发后，旅行途经地或目的地突发暴乱或暴动、公共交通工具承运人雇员罢

工、恶劣天气、突发自然灾害和极端天气状况或传染病；

（六）被保险人骨折且经合格医生诊断该被保险人无法开始或继续原定行程；

（七）被保险人死亡；

（八）于原定旅行出发前七日内或旅行出发后因恐怖活动导致被保险人必须更改预定行

程，但该恐怖活动须符合以下条件：

1.被保险人原计划前往或正在旅行的国家的政府因该恐怖活动的发生发布了不宜旅行

警告或外国旅客立刻离开当地的建议；或

2.中国政府建议中国公民或居民立刻从该事件发生地撤离。

保险人将在扣除免赔额（如有）后，以保险单所载本附加合同项下该被保险人相应的保

险金额为限赔偿该被保险人已支出的但实际未使用且不可退还的旅行预付费用以及其在旅

行开始后，为前往旅行目的地或返回日常居住地或日常工作地而支出的合理且必需的额外旅

行费用。

但若该被保险人因同一原因于《境外旅行附加旅程延误保险条款》、《境外旅游意外

伤害保险附加旅程取消保险条款》项下获得赔偿，则保险人仅按其中保险金额较高者做出

赔偿。

责任免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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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 主合同中所有责任免除条款（如适用）均适用于本附加合同，若主合同中责任

免除条款与本条款有相抵触之处，则应以本条款为准。因下列原因造成被保险人的任何损

失，或被保险人的任何下列损失，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

（一）既往疾病；

（二）可以从其他保险计划，政府项目，酒店，航空公司，旅行社或其他旅行服务机

构得到退还或赔偿的任何费用；

（三）由政府法律规定引起的损失，或由于旅行服务机构，公共交通工具承运人的过

失、疏忽、破产导致本次预定旅行无法正常进行；

（四）被保险人不愿参加旅行或经济原因导致不能旅行；

（五）被保险人的违法犯罪行为；

（六）由于未能及时通知旅行社、导游、运输人或旅店需更改此次旅行；

（七）被保险人旅行的目的之一是为了进行治疗或该旅行违背医嘱；

（八）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在投保本附加保险时或为该次旅行预订酒店、公共交通工具

或支付其他费用时已知存在可能导致旅行更改的情况或条件，包括但不限于旅行出发地、

旅行途经地或目的地当时已经宣布或已经发生的任何罢工或其他工人抗议活动、当时已经

发生的任何自然灾害或已经宣布有突发的传染病。

索赔申请

第五条 被保险人向保险人索赔时，应提供以下证明和资料原件作为索赔单证保险人保

险人：

（一）基本文件：

1.保险金给付申请书；

2.保险单或相关保险凭证；

3.旅行合同或飞机、火车或轮船的购票证明或酒店预订证明；

4.购买旅行服务的相关发票及付款方式证明；

5.其他相关损失费用单据。

6.若是商务旅行，需被保险人的雇主提供的加盖公章的被保险人商务旅行的证明。

（二）其它证明文件：

1.因飞机、火车或轮船承运人的雇员罢工为申请原因者：

（1）飞机、火车或轮船出具的罢工证明；

（2）其它经保险人认可的相关证明文件或材料。

2.因其它事故为申请原因者：

（1）以死亡为申请原因者：死亡原因证明或验尸报告；

（2）以严重伤病为申请原因者：医疗机构提供的证明；

（3）遭受死亡或严重伤病的人与被保险人之间的关系证明。

（4）中国政府或旅行预定前往地点的政府机关出具的证明并注明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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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其它经保险人认可的相关证明文件或材料。

附加合同效力的终止

第六条 本附加合同发生下列情况之一时将会自动终止：

（一）主合同效力终止；

（二）保险期间届满，投保人无意续保或保险人不接受本附加合同续保；

（三）投保人于本附加合同有效期内向保险人申请解除本附加合同。

注：在（二）项所提及的情况下，本附加合同效力于保险单满期日二十四时自动终止。

释义

既往疾病：是指在本合同生效之前已经确诊，或虽未经确诊但已经出现典型症状或已接

受治疗，或合同生效后确诊的疾病根据相关诊治资料说明或在医学上判定无法在保险合同开

始后的短期内形成的疾病或症状。

住院：是指经医生建议入住医院达二十四小时以上且由医院收取病房或床位费用。

合理且必需的额外旅行费用：是指即使无本保险赔偿情况下被保险人仍需支出的交通费

用以及住宿费用，但最高不超过被保险人原旅行计划已订的交通工具和酒店同等级别的费用。

旅行预付费用：是指被保险人为其预定旅行已支付的或根据相关合同已同意支付的交通

费用及住宿费用，且该费用无法从其它地方获得退还或补。

自然灾害和极端天气状况：是指恶劣的天气状况（包括但不限于台风、飓风、气旋或龙

卷风）、火灾、洪水、海啸、火山爆发、地震、山体滑坡或其他自然界的异常现象或可归因

于任何上述灾害的事件。

04.境外旅游意外伤害保险（2018 版）附加旅行航班备降、迫降保险条款

总则

第一条 本附加险合同为新疆前海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境外旅游意外伤害保险合

同（以下简称“主险合同”）的附加合同。本附加险合同与主险合同相抵触之处，以本附加

险合同为准。本附加险合同未约定事项，以主险合同为准。主险合同效力终止，本附加险合

同效力亦同时终止；主险合同无效，本附加险合同亦无效。

凡涉及本附加险合同的约定，均应采用书面形式。

第二条 本附加合同的生效时间同主合同的生效时间，或以本附加合同的批注所载明的

生效时间为准。

保险责任

第三条 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搭乘的固定航班遭遇备降或者迫降，保险人按保险单

上载明的赔偿标准和金额赔偿。

若该被保险人为同一旅行自愿投保由保险人承保的多个保险（投保人为团体的保险除

外），且在不同保障产品中包含相同保险责任的，保险人仅按照其中保险金额最高者做出

赔偿，并退还其它保险产品中相同保险责任项下已收取的相应保险费。

责任免除

第四条 下列情形下，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

（一）因被保险人自身原因导致航班备降或者迫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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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保险人在预订航班或投保时就已经知道或合理推断应该知道可能发生备降或

迫降情形的。

保险金额

第五条 保险期间内本保险条款下保险人累计最高赔偿金额不超过保险单载明的该项保

险责任金额。

保险金申请

第六条 保险金申请人向保险人申请给付保险金时，应提交以下材料。保险金申请人因

特殊原因不能提供以下材料的，应提供其他合法有效的材料。保险金申请人未能提供有关材

料，导致保险人无法核实该申请的真实性的，保险人对无法核实部分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

责任。

（一）保险单或其他有效保险凭证；

（二）被保险人正确完整填写的索赔申请书；

（三）被保险人身份证明文件；

（四）航空公司出具的关于航班备降或迫降的正式书面证明文件；

（五）被保险人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有关的其他证明

和资料；

（六）若被保险人委托他人申请的，还应提供授权委托书原件、委托人和受托人的身份

证明等相关证明文件。

释义

固定航班：指持有政府主管部门依法颁发的公共飞行营运执照的承运人，以收费方式合

法对公众开放的，以公共交通工具为目的和用途的，固定往来于商用机场间的飞机、直升机

班次，不包括政府、企业及私人包机班次。

备降：指固定航班飞机在飞行过程中因航路交通管制、恶劣天气、预定着陆机场不接收、

预定着陆机场天气状况未达降落标准、飞机发生故障、遭遇劫持、机场或者航空公司职员罢

工或怠工、其他空运或航运工人的临时性抗议活动、恐怖分子行为原因造成不能或不宜飞往

飞行计划目的地机场或目的地机场不适合着陆，而降落在其他机场的行为。

迫降：指固定航班飞机因迷航、燃料用尽、发生机械故障等不能继续飞行而被迫降落的

行为。

05.境外旅游意外伤害保险（2018 版）附加特定事故保险条款

第一条 本附加险合同为新疆前海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境外旅游意外伤害保险合

同（以下简称“主险合同”）的附加合同。本附加险合同与主险合同相抵触之处，以本附加

险合同为准。本附加险合同未约定事项，以主险合同为准。主险合同效力终止，本附加险合

同效力亦同时终止；主险合同无效，本附加险合同亦无效。

凡涉及本附加险合同的约定，均应采用书面形式。

第二条 本附加合同的生效时间同主合同的生效时间，或以本附加合同的批注所载明的

生效时间为准。

保险责任

第三条 本附加险保险期间内，若被保险人在旅行期间因下列原因导致身故或伤残的，

保险人除按照主保险合同给付保险金外，还按照本附加险的意外保险金额给付身故保险金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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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残保险金（参照主保险合同的给付比例），本附加险累计给付不超过本项下意外伤害保险

金额。

（一）地震、海啸；

（二）飞机坠落或失事；

（三）电梯或电扶梯坠落或故障；

（四）以乘客身份搭乘除飞机以外领有合法营业载客执照的公共交通工具发生交通事故；

（五）驾驶非营运性质的机动车，在机动车车厢内遭受意外伤害。

保险金额

第四条 本附加险的意外伤害保险金额由投保人与保险人协商确定，并在保险单上载明。

其他事项

第五条 发生下列情况之一者，本附加保险合同即行终止：

（一）主保险合同终止；

（二）保险期间届满，投保人无意续保或保险人不接受本附加合同续保；（三）投保人

解除本附加保险合同。


